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

路 1011 号鸿基大厦

25-27 楼 

股票简称 宝安地产 股票代码 00004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

区珠江大道 369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 

注：东旭集团为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李兆廷为

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 5%

以上 

是   

否  □ 

1 家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拥有境内、外两个以上

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       0          

持股比例：       0        

注:中国宝安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后两日内，中宝控股会依据《股份转让协议

书》的约定将其持有的宝安地产 14.99%股权过户至东旭集团名下。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变动数量：   69,909,605 股         

变动比例：        14.89%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 

是          否  □   注：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东旭集团已出具《东

旭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本次权益变动后同业竞争的解决措施及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是否存在《收购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是否已提供《收购

办法》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本页无正文，为《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

章页）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兆廷 

 

年    月   日 

 


